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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北京

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收到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0）京02刑初132号]，现将

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单位天源公司及被告人天源公司时任

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赵建志，天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兼合约部经理张宇

犯串通投标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出具了《刑事判决书》[（2020）

京02刑初132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告单位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

民币贰佰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赵建志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二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三）被告人张宇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一个月内缴纳）。 

二、二审的基本情况 



天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

销本案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天源公司无罪。天源公司认为：1.天源公司不存在

串通投标罪的犯罪故意，赵建志、张宇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整体意志；2.本

案中不存在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3.原判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应改判天源公司无罪。 

2021 年 3月 5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裁定书[（2021）京刑终 35

号]，驳回天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此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本次诉讼后续进展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免去赵建志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内容详见

2020年10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因公司当时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掌握不够全面，判定该诉讼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故该事项未予披露。天源公司已于2021年4月2日完成罚金人民币贰佰万元的缴纳，

该诉讼事项不会影响天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将积极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学习，要求所有相关人员提升责任意识，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切实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规范，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 

四、报备文件 

(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京 02刑初 132号]； 

(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1）京刑终 35号）]。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10 日 


